
1



2

升力度的建议》，主办单位：县农业农村局。

3.李金元代表领衔提出的《关于对黄土矿镇小环城路提质

改造建设的建议》，主办单位：县交通运输局，会办单位：黄土

矿镇政府。

4.刘文忠代表领衔提出的《关于对县城两处道路交通隐患

进行整治的建议》，主办单位：县住建局，会办单位：县交警大

队、县城管局、长铺镇政府。

5.陈历建代表领衔提出的《关于维修、保护省级历史文物

二级单位的建议》，主办单位：县文旅广体局，会办单位：李熙

桥镇政府。

6.胡美娥代表领衔提出的《关于强化农村“一老一小”服

务保障的建议》，主办单位：县民政局，会办单位：县卫健局、

县教育局。

7.石忠柏代表领衔提出的《关于合理设置交通违法抓拍设

备、持续优化绥宁营商环境的建议》，主办单位：县交警大队。

二、测评主体及标准

测评主体为县人大常委会组成人员。

测评分为满意、基本满意、不满意三个等次。满意票和基

本满意票之和占到会组成人员有效票70%以上(不含70%)的为通

过常委会测评；不满意票占到会组成人员有效票 30%以上（含

30%）的为没有通过常委会测评。

三、测评原则

坚持客观公正、实事求是的原则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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四、测评组织领导

测评工作在县人大常委会主任会议的领导下进行。县人大

常委会代表工作委员会负责牵头做好有关联系、协调、服务等

工作，县人大各专门委员会和常委会其他工作机构配合做好有

关具体工作。

五、测评前准备工作

1.认真做好现场查验工作。县人大各专门委员会和常委会

有关工作机构按照责任分工，对本年度每一件重点处理代表建

议的办理情况，都必须进行现场查验，确保掌握办理工作的真

实情况。

2.公开征集重点处理代表建议办理工作意见。在绥宁人大

进行公告，明确联系人、电话，公开征集办理工作意见，县人

大各督办委室对征集到的意见进行整理，形成建议库，对提得

又准又好的建议交办理单位研究采纳实施。

3.及时完善代表建议办理资料。县人大常委会代表工作委

员会和县人大各专门委员会共同督促所有承办单位及时整理办

理工作文档资料，特别是原来正式行文答复代表以后办理工作

又有新进展的情况要注意及时更新。

4.按期收集办理和督办、查验工作情况报告。县人大常委

会代表工作委员会在 10 月 31 日以前负责收集好各承办单位本

年度重点处理代表建议办理工作情况报告和县人大各专门委员

会及常委会有关工作机构本年度重点处理代表建议督办、查验

工作情况报告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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5.提前印发《重点处理代表建议查验情况表》。县人大常委

会代表工作委员会负责设计制作《重点处理代表建议查验情况

表》，该表设有建议编号、标题、建议内容摘要、提建议代表姓

名、对口联系专门委员会、主办单位、答复日期、办理和答复

情况摘要、代表反馈意见、对口联系专门委员会评价意见、问

题解决情况分类等栏目，其中“办理和答复情况”栏要注意体

现办理工作的最新进展和成效，“对口联系专门委员会评价意见”

栏要注意围绕代表建议所提问题的解决情况进行查验核实后出

具评价意见并形成对办理工作是否满意的明确意见。县人大各

专门委员会和常委会有关工作机构按照督办责任分工收集整理

《重点处理代表建议查验情况表》，10 月 31 日以前交代表工作

委员会汇总编印，在常委会召开会议之前由办公室负责发给常

委会组成人员。

6、做好代表建议及其办理情况的公开工作。按照《绥宁县

人民代表大会代表建议、批评和意见工作办法》的要求，通过

县人大常委会网站等途径公开重点处理代表建议内容及其办理

情况，代表工作委员会负责在测评前通知常委会组成人员上网

查阅，畅通常委会组成人员了解代表建议办理工作详细情况的

信息渠道。

六、测评流程

县人大常委会召开会议对重点处理代表建议办理工作开展

满意度测评按照以下程序进行：

1.听取代表建议办理和督办、查验情况报告。听取县人民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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重点处理代表建议查验情况表

查验单位（参加人员）： 年 月 日

建议编号 建议标题

提建议

代表姓名

对口联系

专门委员会

主办单位

会办单位

答复日期
与代表见面

情况

建议

类别

建议内容

摘要

办理和答复

情况

代表反馈

意见

对口联系

专门委员会

评价意见

备注


